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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三级综合医疗机构全科医疗安全（不良）事件
专项督查评分表
 
单位名称（盖章）：                                                督导专家：                、                   、   
分属区域：   主城   渝西  渝东南   渝东北                  时    间：              年         月          日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自评分
（附扣分原因）
	督导评分
（附扣分原因）

	一、制度与机制建设（20分）
	1. 制度完善性（8 分）
	不良事件管理制度制定
	1. 机构未制定不良事件管理制度文件，不得分；2. 制度未明确 “上报流程、责任分工、事件分级标准” 任一核心内容，每项扣 3 分；3. 制度未结合本院实际，扣 2 分。
	8
	
	

	
	2. 机制建立（12 分）
	上报目标与奖励机制
	1. 未按国家 “每百出院人次主动报告率达 2.5 例次” 标准设定不良事件上报目标值，扣 5 分；2. 未建立 Ⅲ、Ⅳ 级不良事件上报奖励机制，扣 5 分；3. 奖励机制无具体执行细则（如奖励标准、发放流程），扣 2 分。
	12
	
	

	二、上报数量与质量（30 分）
	1. 数量达标情况（10 分）
	年度目标完成度
	1. 按国家 “每百出院人次主动报告率达 2.5 例次” 标准及机构设定年度目标值综合评定，完成 100% 及以上得 10 分，完成 80%-99% 得 8 分，完成 60%-79% 得 6 分，完成 60% 以下得 3 分；2.2025 年以来存在连续 3 个月零上报情况，每次扣 3 分（最多扣 5 分）。
	10
	
	

	
	2. 上报质量（12 分）
	填报规范性、原因分析与整改措施
	1. 随机抽查 10 例上报记录，存在 “事件时间、处置措施、分级判定” 信息缺失，每例扣 1 分（最多扣 4 分）；2. 上报事件未开展深刻全面的原因分析，每例扣 1 分（最多扣 3 分）；3. 未针对上报事件制定有效整改措施，每例扣 1 分（最多扣 3 分）；4. 未采用系统上报（仍用手工登记填报），扣 2 分（原 4 分）。
	12
	
	

	
	3. 事件级别与类别质量（8分）
	级别内涵与类别多样性
	1. 上报事件中仅为隐患事件（无实际损害后果事件）占比超 80%，扣 5 分；2. 上报事件类别仅集中于设备器械、环境类（占比超 70%），未涵盖诊疗、护理、药物等多类别，扣 3 分。
	8
	
	

	三、漏报控制与自查（20 分）
	1. 漏报控制（10 分）
	漏报识别与管控
	1. 未建立漏报事件排查机制（如定期核对医院质控科备案数据），扣 5 分；2. 现场抽查发现漏报事件（如已发生未上报的 Ⅰ、Ⅱ 级事件），每例扣 3 分（最多扣 5 分）。
	10
	
	

	
	2. 自查开展（10 分）
	自查报告与问题清单
	1. 未对照《不良事件专项督查评分表》开展全面自查，不得分；2. 自查报告未包含 “问题清单、初步整改措施”，扣 6 分；3. 自查报告未按时（10 月 31 日前）报送至区域及市全科质控中心，扣 4 分。
	10
	
	

	四、人员培训与认知（15 分）
	1. 培训实施（9 分）
	培训频次、覆盖与记录
	1.2025 年度未开展 / 参加不良事件相关培训，不得分；2. 年度培训频次 < 2 次，扣 5 分；3. 培训未覆盖本科室 90% 及以上医务人员（以签到表为准），每缺 10% 扣 2 分（最多扣 2 分）；4. 无培训记录（如课件、会议纪要），扣2分。
	8
	
	

	
	2. 认知掌握（6分）
	核心知识掌握度
	随机抽查 3 名医护人员，1 人未掌握 “上报时限、Ⅰ/Ⅱ 级事件处置流程”，扣 2 分（最多扣 6 分）。
	7
	
	

	五、整改与持续改进（15 分）
	1. 问题整改（8 分）
	整改措施落实
	1. 未针对自查 / 医务科督查发现问题制定整改方案，不得分；2. 整改方案未明确 “责任人、完成时限”，每项扣 2 分；3. 整改未完成（无验证材料，如整改后抽查记录），每项扣 2 分（最多扣 4 分）。
	8
	
	

	
	2. 持续改进（7 分）
	根因分析与优化
	1.2025 年以来发生的 Ⅰ、Ⅱ 级事件，每缺 1 例根因分析报告扣 3 分；2. 对频发性事件（如跌倒 / 坠床、药物不良反应）未开展流程优化，扣 3 分；3. 未定期回顾不良事件管理效果（如事件发生率变化），扣 1 分。
	7
	
	

	合计
	100
	
	


说明：
1.资料依据：评分严格参照《关于开展全市三级综合医疗机构全科医学科不良事件管理专项督查行动的通知》中自查、督查要求，国家 “每百出院人次主动报告率达 2.5 例次” 标准，及《重庆市三级医疗机构全科医疗安全（不良）事件调查报告》基线数据。
2.资料提供：各机构需提供管理制度文件、上报台账（系统截图或复印件）、自查报告、培训签到表及课件、整改方案与验证材料，优先查阅电子化资料，避免耗时收集涉密文件。
3.扣分规则：三级指标中，无相关记录或未开展则该项不得分，扣分累计不超过该三级指标总分；涉及 “数量”“比例” 的评分项，需以可追溯的书面或系统数据为依据。




附件2
重庆市三级医疗机构（西医综合类）全科医疗质量管理区域划分
 
	区域
	中心名称
	区域负责人
	督查小组组长
	单位名称
	科室负责人

	主城区
	市全科质控中心
	冯桂波
	邓辉胜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倩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尤再春

	
	
	
	柯大智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姚武位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
	黄永洪

	
	
	
	张倩
	重庆大学附属沙坪坝医院
	邹晓霞

	
	
	
	
	重钢总医院
	何利平

	
	
	
	尤再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邓辉胜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
	蒋宜

	
	
	
	冯桂波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
	何茂锐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巴南医院
	首云锋

	
	
	
	蒋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柯大智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刘娟

	
	
	
	周志益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程媛媛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
	屈春梅

	
	
	
	
	重庆松山医院
	佘国灵

	
	
	
	邹晓霞
	重庆市第十三人民医院
	杨国文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医院
	肖静

	
	
	
	何茂锐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周训美

	
	
	
	
	重庆海吉亚医院
	但三利

	
	
	
	程媛媛
	重庆市人民医院
	周志益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医院
	廖礼强

	渝西片区
	市全科质控中心
	向君
	董一山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冯桂波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医院
	龙碧

	
	
	
	朱秀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足医院
	康小兰

	
	
	
	
	重庆大学附属江津医院
	董一山

	
	
	
	康小兰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医院
	朱秀兰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
	朱涛

	
	
	
	向君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医院
	张永中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医院
	夏洪利

	渝东北片区
	渝东北分中心
	姜剩勇
	（由分中心分配）
	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
	姜剩勇

	
	
	
	
	重庆市奉节县人民医院
	乐经科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医院
	李文强

	
	
	
	
	重庆市梁平区人民医院
	何映辉

	
	
	
	
	重庆市忠县人民医院
	张伟

	
	
	
	
	重庆市云阳县人民医院
	邓志华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医院
	白家丽

	
	
	
	
	重庆市巫山县人民医院
	李继聪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人民医院
	李萍

	渝东南片区
	渝东南分中心
	胡凌云
	（由分中心分配）
	重庆大学附属涪陵医院
	胡凌云

	
	
	
	
	江苏省人民医院重庆医院（綦江区人民医院）
	李少雄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医院
	何玉环

	
	
	
	
	重庆市垫江县人民医院
	赵伟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
	熊联强

	
	
	
	
	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
	张源

	
	
	
	
	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
	殷小琴




